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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報導指前政務司司長唐英年所擁有的大宅有違規建築事項，包括其

在任政務司司長時所住大宅（九龍塘約道 5A 號）有僭建簷篷及其與太太一起擁

有用作投資用途（九龍塘約道 7 號）有僭建地庫（約 2400 平方呎），見附件。 

主席諒記得去年 5 月中行政長官曾蔭權曾特別提醒各司局長檢視其擁有物

業有否僭建，以回應社會廣泛關注行政長官及不少高官擁有的物業出現僭建問

題。而唐英年先生自被報章揭露其與家人所住及擁有的物業有僭建物，一直沒有

公開僭建情況，亦表示沒有就此向行政長官匯報檢視及跟進情況，使政府及公眾

無從得知僭建真相。 

唐英年先生將參選行政長官選舉，提名期已展開及將於 2 月 29 日結束，他

過往及將來如何處理自己違法僭建事宜，以及個人誠信問題對社會公眾十分重

要，因此，本人懇請   主席盡快安排特別會議，邀請唐英年先生及政府官員包

括屋宇署及地政總署官員出席會議，讓委員有機會在委員會會議作出跟進及討

論，了解唐英年先生及政府官員過往及將來如何處理這宗嚴重的僭建事件。 

 
如有查詢，請致電 25372122，與研究主任鄭慕貞聯絡。謝謝。順祝 

工作愉快！ 

 
 
 

    _____________________       
立法會議員李永達       

2012 年 2 月 15 日 
附件：2012 年 2 月 13 日明報報道及即時新聞 

      2012 年 2 月 13 日港台報道 

2012 年 2 月 13-14 日唐英年網頁上的回應聲明及致電電台摘要 

      2012 年 2 月 15 日爽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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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總數: 1 篇

版面/版頁: 要聞/A01 明報 日期: 2012-02-13

唐英年涉隱瞞僭建 去年書面否認昨稱「已委專家視察」

偵查報道

  本報接獲不同消息渠道指出，以熱愛紅酒聞名的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於任職財政司長期間，在其九龍塘大宅涉嫌
僭建地下酒窖，但唐英年數月前透過公關向本報書面否認有此事，聲稱「無任何地下構築物」。及後有參與唐宅工
程的人員，向本報大爆懷疑僭建內幕，同時，本報近日拍得唐宅的高空俯瞰圖，發現唐宅泳池有兩個「玻璃洞」
，有測量師及工程師均指出，僅兩個地底「玻璃洞」已涉嫌違例僭建，並質疑洞下別有洞天。

  除了泳池底兩個「玻璃洞」外，7 號大宅的天台也開鑿了一個玻璃天窗，但這天窗同樣並沒有顯示於圖則上，換
言之，單憑外觀，唐家大宅相信最少已有3 個懷疑僭建物。明報記者

  豪宅泳池現「玻璃洞」專家疑違例建地庫

  本報過去3 日先後多次向唐英年公關查詢，要求回應涉嫌僭建及隱瞞的指控，直至昨晚11 時，唐營公關終於口述
回覆以下內容：「對於約道5A 及7 號兩物業是否有僭建物的查詢，唐英年競選辦現回覆兩物業均由唐的家族持有
，有關人士已委任合資格專業人士全面視察物業有否違規，如有，會盡快採取行動，進行修正。」（詳細查詢過程
刊A2）

  0.6 倍地積比率用盡沒空間加建

  根據屋宇署最新紀錄，唐英年2006 年就任財政司長期間，曾透過建築公司呈交一份約道7 號大宅的圖則，顯示泳
池底是平整的，在地底沒有任何地庫空間。本報翻查政府規劃圖，也顯示約道7 號的0.6 倍地積比率已經用盡，因
此按已批地積比率，是不可能申請再建地庫的。

  曾訪唐宅者證有僭建地下酒窖

  不過，本報早前接獲來自建築界，以及曾經拜訪唐宅的消息人士指出，約道唐宅確有僭建地下酒窖。一名建築界
人士坦承，年前參與約道7 號唐宅工程，當年曾有人要求他於大宅僭建地庫。去年10 月中，本報去函唐英年求證此
事，唐透過公關公司書面明確否認有「地庫（cellar）」或「任何地下構築物（anyunderground structure）」。

  但近日再有聲稱曾參與約道7 號大宅重建的工程界人士向本報指出，曾進入過大宅的僭建地庫，他們並詳細描述
了建築佈局，包括隱蔽的入口、千呎面積等，並指出地庫唯一外露的部分是直通泳池池底的「玻璃洞」（見圖）。
本報記者兩度前往約道從高角度拍攝唐宅的最新圖片，為求客觀公正，本報並在不透露該業主身分情况下，向兩名
測量界及工程界專家查詢專業意見。

  專家：倘無地庫加建玻璃無意思

  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主席何鉅業表示，根據照片，該大宅泳池底部結構被鑿穿成兩個洞，洞的頂部是一塊玻璃
。他表示，單憑照片不能百分百確定「玻璃洞」底下是否存在地庫或酒窖，但他補充，「若根據經驗，池底加建玻
璃，作用猶如天窗，下方一般會存有空間，否則加建玻璃便無意思了」。

  何表示，僅此兩個玻璃洞的深度，已足夠貫穿泳池的底部結構，直達地底泥土，按法例必須向屋宇署入則，否則
便屬違法。

  至於7 號大宅的天台，也開了一個疑似天窗，何認為，因為鑿穿了天台的結構，同樣必須向屋宇署入則。然而
，根據屋宇署最新的網上資料，以上兩個改動均無任何入則紀錄。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建造工程系系主任陳子明看過泳池相片後，也認為池底的兩個框是「玻璃洞」，若沒有向屋宇
署申請便挖建，必屬違規。他相信，該兩塊池底玻璃的作用是採入自然光，因此確實有合理懷疑，玻璃之下是有地
庫存在， 「若玻璃下方是泥土，採自然光便沒有意思」，而天台的天窗，也同樣有違規僭建之嫌。【相關新聞刊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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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連月否認誠信有問題 促屋宇署立即入屋調查  

~~~~~~~~~~~~~~~~~~~~~~~~~~~~~~~~~~~~~~~~~~~~~~~~~~~~~~~~~~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質疑，綜合本報圖片、測量師和工程師的專業判斷，幾可肯定

唐英年大宅泳池底的「玻璃洞」是違法僭建物，而唐英年連月否認並稱「無任何

地底構築物」，無異於說謊， 「這是誠信有問題，而且 2006 年入圖則時，他是

財政司長，卻欺騙自己的政府」，是比「向傳媒說謊」更嚴重的誠信危機，屋宇

署有必要立即派員進入唐宅調查及執法，以免公眾誤以為「遇高官就不管」。明

報記者 

 

  06 年入則時任財政司長 

 

  本報向兩名立法會議員出示唐英年九龍塘大宅的圖則和現場圖片等資料，議員

梁家傑認為，從圖片可見，唐英年大宅泳池底確有僭建部分，唐雖曾向傳媒否認，

但有必要向公眾進一步清楚解釋那些是什麼，「唐英年之前否認得如此斬釘截

鐵，但現在有圖片，又有專業人士判斷，他應該重新考慮，是否需要修改自己對

傳媒的回覆」。 

 

  梁家傑認為，如果僅僅是僭建天窗，未屬嚴重，但如果被探測到還有地下室，

那就「大件事」， 「屋宇署要驗的話，就要放掉泳池的水，或者到那兩處（玻璃

洞）的下方去驗，如果有，唐就要交代」。但梁認為，署方未必會憑兩個外露的

池底天窗，而勞師動眾進入唐宅徹查。 

 

  梁家傑：須解釋疑僭建部分 

 

  涂謹申則指出，僅就本報的圖片，起碼已白紙黑字證實唐宅的「泳池底有僭建

物，而且無向屋宇署入則，但唐英年之前卻透過公關書面回應傳媒稱『沒有任何

地下構築物』，有僭建，卻答無，那等於是說謊，現在縱使修改回答，也難掩誠

信有問題」。 

 

  涂：倘入則後改建也有問題 

 

  根據兩名測量師、工程師判斷，唐宅泳池地下很有可能存在更大的僭建空間。

涂謹申認為，專家合理懷疑唐宅地下有地庫，唐英年好應該正式回應， 「須知

道唐當年是拆掉舊屋再重建，理應清楚新建樓房任何一部分都必須入則。他當年

作為財政司長，自己起樓，（假若）卻呈交假圖則給自己有份管理的政府，你說

情嚴重到什地步？」他認為，司長涉嫌向政府呈交假圖則，是比向傳媒說謊

更嚴重的誠信危機。 



 

  「縱使唐英年是蓋好大宅後，才再挖池底天窗或地庫，那也屬於偷雞摸狗的行

為，公眾不會接受。」 

 

  涂謹申表示，屋宇署應立即介入調查池底的僭建物，以及查清是否有更大型的

僭建地庫， 「以免市民覺得，政府抓僭建，遇到高官就不理」。 

 

  明報查詢唐英年事件簿 

 

  明報向唐英年之提問 

 

  2011 年 10 月 13 日 

 

  1 ：請問唐先生在 1996 年購買約道 5A 號或 2002 年購入的約道 7 號大宅時，

上述僭建酒窖是否已經存在？否則，上述僭建酒窖是否在唐先生買入後才改建？ 

 

  2 ：請問唐先生是否知悉在未獲屋宇署批准前在大宅內加建地下酒窖，乃違法

行為？唐先生是否知道擅掘地下酒窖，或損害地基結構，會危及自身及鄰居的安

全？ 

 

  3 ：請問唐英年會否打算把涉嫌僭建酒窖清拆， 並填平回復原狀？ 

 

  唐英年公關回覆 

 

  2011 年 10 月 13 日 

 

  We spoke. Please note that there is nocellar or any underground structureat Mr 

Tang's house in KowloonTong.（如電話所述，唐英年九龍塘洋房並沒有地庫或任

何地下構築物） 

 

  明報再向唐英年提問 

 

  2012 年 2 月 10 日（上周五） 

 

  1 ：繼唐英年先生否認約道 5A 及 7 號的兩間洋屋，沒有僭建地下酒窖後，本

報近日獲取更新之消息， 有知情人士知悉，7 號洋房確曾興建一個逾千方呎的

地下酒窖，而這個地下酒窖之部分頂部，設有玻璃框，從上方泳池清楚可見，猶

如「玻璃洞」。而有關設施屬於僭建物，請問貴方就此有何回應？ 



 

  2 ：約道 7 號之天台，發現另一玻璃框，穿透部分天台，但這設施並沒有顯

示於建築圖則中，有測量師認為這屬於僭建物， 就此貴方有何回應？ 

 

  3 ：貴方否認兩間洋房僭建任何地窖，但這與事實不符，請問貴方有何解釋？

此回覆令人感到有隱瞞之嫌，就此有何回應？ 

 

  唐英年公關回覆 

 

  2 月 11 日（上周六）傍晚 6 時半 

 

  2 月 12 日（昨日) 

 

  ●下午 2 時： 

 

  明報再致電公關陳慧兒，要求盡快回覆 

 

  ●下午近 4 時： 

 

  明報以短訊形式向陳慧兒查詢，要求於周日回覆 

 

  ●下午 6 時半： 

 

  陳慧兒以短訊回覆本報指此事已轉交另一公關賴美玲負責；賴表示，明報的提

問不夠正式，要求再次電郵給她，當本報再次電郵後，賴確認收到查詢，但賴沒

有承諾會否於周日回覆。同時，由黃昏至晚上，本報記者一直守候約道唐宅，但

至截稿前未見唐英年出入 

 

  ●昨晚 11 時： 

 

  唐英年競選辦回覆本報，指「兩物業均由唐的家族持有，有關人士已委任合資

格專業人士全面視察物業有否違規，如有，會盡快採取行動，進行修正」 



明報即時新聞 | 2012-02-13                                    港聞  

唐英年：僭建物是車房簷篷(21:49)  

~~~~~~~~~~~~~~~~~~~~~~~~~~~~~~~~~~~~~~~~~~~~~~~~~~~~~~~~~~  

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早上解釋物業的僭建物後，晚上對商台表示，曾挖深車房成為

地庫，但可能挖得太深。唐英年承認九龍塘約道物業有僭建物，正委託合資格人

士檢視情況。唐英年指其家族在九龍塘約道分別擁有 5 及 7 號兩個物業，他自己

住在 5 號，而 7 號物業一直丟空沒有人住。對於早前被傳媒問到家中是否有地下

酒窖，唐英年指當中有誤會，以為對方只問其「居住的 5 號」是否建地下酒窖，

他遂回答「沒有」。但唐英年承認，早在去年特首要求政府高官檢查物業是否有

僭建物時，發現家中（約道 5 號）存在僭建物，並要求合資格人士跟進。他強調，

僭建物跟地下酒窖無關。現時已經安排合資格人士檢查，如果有違規，會盡快糾

正。唐英年之後突然說﹕「我認為做男人要有膊頭，做公職要有腰骨。如果有僭

建，我就要認，我亦會糾正。但如果只係我做得慢，我表示歉意。」唐英年晚上

致電商台的節目澄清，自住的九龍塘約道 5 號 A 物業的僭建物是車房的簷篷，

家族擁有的約道 7 號，地庫原本是車房，但購入物業後把車房加深，用來擺放雜

物。他承認車房挖得太深，他已委託專業人士檢視，若發現有違規，會立即糾正。

他重申有疏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屋宇署回應指，會根據一貫處理程序，盡快

派人進行實地視察，確定物業有否僭建。(即時新聞)  

  



港台報道： 

 

唐 英 年 大 宅 有 僭 建 物   有 議 員 認 為 事 件 涉 誠 信  

2012-02-13 HKT 22:59 

對 於 行 政 長 官 參 選 人 唐 英 年 位 於 九 龍 塘 約 道 的 大 宅 有 

僭 建 物 ，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表 示 ，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曾 經 提

醒 各 司 局 長 ， 檢 視 擁 有 的 物 業 有 沒 有 僭 建 物 。  

屋 宇 署 說 ， 會 盡 快 派 人 實 地 視 察 。  

有 議 員 認 為 事 件 涉 及 誠 信 ， 要 求 唐 英 年 清 楚 交 代 。  

 

特 首 辦 確 認 特 首 無 問 唐 英 年 物 業 有 否 僭 建 物  

2012-02-13 HKT 20:22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回 覆 查 詢 時 表 示 ，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曾 

經 提 醒 各 司 局 長 ， 檢 視 他 們 擁 有 的 物 業 有 沒 有 僭 建 物 ，

如 有 需 要 ， 他 們 會 自 行 委 託 專 業 認 可 人 士 視 察 單 位 ， 尋

求 專 業 意 見 。  

前 政 務 司 司 長 、 行 政 長 官 參 選 人 唐 英 年 承 認 位 於 九 龍 

塘 約 道 5A 的 大 宅 有 僭 建 物 ， 唐 英 年 強 調 ， 特 首 並 無 幫

任 何 人 隱 瞞 ， 當 時 特 首 無 問 他 的 物 業 有 否 僭 建 物 ， 特 首

辦 確 認 唐 英 年 有 關 說 法 。   

 



唐英年回應僭建查詢 

聲明 @ 13/02/2012 

位 於 九 龍 塘 的 兩 物 業 ， 5 A 由 我 持 有 ， 7 號 由

家 人 持 有 。 我 和 家 人 居 住 於 5 A 單 位 ， 而 7 號

單 位 一 直 沒 有 人 居 住 。  

去 年 十 月 傳 媒 透 過 我 的 前 公 關 查 詢 ， 我 當 時

理 解 有 關 問 題 只 涉 及 我 自 住 的 5 A 有 沒 有 地 下

建 築 物 或 酒 窖 ， 所 以 透 過 公 關 回 應 ， 說 明 我 的

住 宅 沒 有 地 下 建 築 物 或 酒 窖 。  

不 過 ， 我 明 白 社 會 非 常 關 注 僭 建 問 題 。 家 人

去 年 已 委 任 合 資 格 專 業 人 士 ， 翻 查 舊 契 約 ， 就

購 入 多 年 的 5 A 單 位 進 行 全 面 檢 視，以 確 定 此 單

位 建 築 符 合 建 築 物 條 例 。 我 會 聯 同 專 業 人 士 盡

快 跟 進 ， 依 法 處 理 。  

此 外 ， 我 亦 已 就 7 號 單 位 委 任 合 資 格 專 業 人

士 進 行 檢 視 ， 如 發 現 有 違 規 建 築 ， 便 立 即 修 正 。  

作 為 前 公 職 人 員 ， 我 重 申 從 沒 有 刻 意 隱 暪 事

實 。 對 於 沒 有 迅 速 跟 進 事 件 ， 我 謹 致 歉 意 。  

 

唐 英 年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唐英年致電電台 @ 13/02/2012 

 

唐 英 年 晚 上 致 電 商 台 《 左 右 大 局 》 談 話 重 點 ：  

 

就 今 日 《 明 報 》 有 關 我 在 九 龍 塘 約 道 住 宅 有 僭

建 物 的 報 道 ， 我 有 以 下 的 回 應 。  

 

第 一 ， 約 道 5 A 號 是 我 擁 有 ， 平 日 和 家 人 居 住 的

住 宅 ， 該 物 業 的 僭 建 物 是 十 幾 年 前 留 下 來 的 。  

 

第 二 ， 被 指 有 僭 建 物 的 7 號 是 由 我 家 人 擁 有 的



投 資 物 業 ， 一 向 沒 有 人 居 住 。  

 

第 三 ， 我 已 經 安 排 合 資 格 專 業 人 員 盡 快 作 全 面

視 察 、 檢 查 ， 一 定 會 依 照 有 關 法 例 的 要 求 ， 盡

快 將 任 何 存 在 的 僭 建 物 清 拆 。  

 

我 誠 意 為 此 向 公 眾 道 歉 ， 物 業 屬 我 及 我 的 家

人 ， 我 承 認 有 疏 忽 。 我 有 不 可 推 卸 的 責 任 ， 這

是 每 一 個 從 政 者 的 個 人 操 守 、 誠 信 和 問 責 的 標

準 ， 所 以 我 要 向 公 眾 再 一 次 表 達 我 的 歉 意 。 一

旦 清 拆 工 程 完 成 後 ， 我 會 再 向 公 眾 交 代 。  

 

作 為 公 職 人 員 及 社 會 公 眾 人 物 ， 我 願 意 為 本 人

及 家 人 於 本 事 件 引 起 的 關 注 承 擔 所 有 責 任 。  

就清拆安排聲明 @ 14/02/2012 

多 謝 各 位 記 者 的 問 題 ﹗  

 

我 明 白 ， 大 家 對 事 件 非 常 關 注 。 請 讓 我 先 交 代 ，

我 處 理 這 事 件 的 進 展 。  

 

首 先 ， 昨 晚 ， 家 人 已 與 合 資 格 結 構 工 程 師 開 會 ，

討 論 清 拆 有 關 僭 建 物 的 工 作 。 今 早 ， 已 簽 紙 委

託 合 資 格 人 士 ， 由 他 全 權 負 責 ， 與 屋 宇 署 聯 繫 ，

跟 進 問 題 。  

 

我 ， 一 定 會 依 照 相 關 法 例 要 求 ， 盡 快 處 理 所 有

僭 建 物 ， 糾 正 錯 誤 。 我 承 諾 ， 一 旦 清 拆 工 程 完

成 後 ， 我 會 再 向 公 眾 交 代 。  

 

我 承 認 ， 在 這 事 件 上 ， 我 確 實 犯 上 沒 有 及 時 改

正 的 疏 忽 ， 但 絕 無 心 隱 瞞 。  

 

物 業 是 屬 於 我 及 家 人 ， 我 有 不 可 推 卸 的 責 任 ，

所 以 我 要 向 公 眾 再 一 次 表 達 我 的 歉 意 。  

 

對 於 有 報 導 指 ， 質 疑 我 呈 交 虛 假 圖 則 ， 我 要 鄭



重 表 示 ， 絕 無 此 事 。 一 切 關 於 物 業 的 細 節 問 題 ，

我 已 交 由 專 業 人 士 全 面 處 理 。 我 也 會 諮 詢 法 律

意 見 ， 確 保 一 切 依 法 辦 事 。   

回應傳媒查詢 @ 14/02/2012 

應 傳 媒 查 詢 ， 對 於 屋 宇 署 人 員 今 日 未 能 進 入 唐

英 年 位 於 九 龍 塘 約 道 住 宅 ， 唐 英 年 競 選 辦 公 室

發 言 人 解 釋 ， 當 時 唐 英 年 及 太 太 不 在 住 宅 內 ，

無 法 親 自 接 收 通 知 書 。 唐 英 年 重 申 ， 已 委 託 合

資 格 人 士 全 權 負 責 ， 將 盡 快 與 屋 宇 署 聯 繫 ， 並

會 全 力 合 作 ， 跟 進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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